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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81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丰山集团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13 

 

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

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，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丰山集团”）股东单永祥先生，担任公司董事、副总裁，持有公司股票

1,192,22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264%，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

的股份，及部分股权激励的锁定股；股东吴汉存先生，担任公司董事、财务总监、

董事会秘书，持有公司股票 645,127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5554%，股份来源为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，及部分股权激励的锁定股；股东王晋阳先生，

担任公司监事，持有公司股票 346,07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2980%，股份来源

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；股东顾翠月女士，持有公司股票 1,730,366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4898%，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。上

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19 年 9月 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经过半，单永祥先生已累计减持

100,000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.0861%；王晋阳先生已累计减持 22,000 股，

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.0189%；吴汉存先生和顾翠月女士尚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

股份，上述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。 

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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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永祥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1,192,220 1.0264% 其他方式取得：1,192,220

股  

王晋阳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346,073 0.2980% IPO前取得：346,073股  

吴汉存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645,127 0.5554% 其他方式取得：645,127股  

顾翠月 5%以下股东 1,730,366 1.4898% IPO前取得：1,730,366股  

注：1、单永祥先生持股股份中，IPO 前取得 1,038,220 股，股权激励取得 154,000 股； 

    2、吴汉存先生持股股份中，IPO 前取得 519,127 股，股权激励取得 126,000 股； 

3、表格中显示的股票数量是经过资本公积金转增后的股票数量。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: 

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
第一组 顾翠月 1,730,366 1.4898% 顾翠月与陈亚峰为夫妻关系 

陈亚峰 3,516,733 3.0277% 顾翠月与陈亚峰为夫妻关系 

合计 5,247,099 4.5175% — 

注：上述两张表格中“持股比例”是按照减持计划披露日当时公司总股本 116,151,000 股为

基础计算的，之后公司回购注销股份 8,400 股以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

予登记 91,000 股，致上述股东及董监高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动，持股数量未变化。 

二、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

（一）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： 

减持时间过半 

股东名

称 
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 
减持期间 

减持

方式 

减持价

格区间

（元/

股） 
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
当前持股

数量（股） 

当前持

股比例 

单永祥 100,000 0.0861% 2020/8/20 

～

2020/11/18 

集中

竞价

交易 

33.99 

-35.10 

3,478,710 1,092,220 0.9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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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上述表格中“减持比例”按照减持当时的公司总股本计算的，其中单永祥先生于 2020

年 9 月 4 日减持股份 100,000 股，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116,151,000 股的 0.0861%；王晋阳先

生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减持股份 22,000 股，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116,151,000 股的 0.0189%。 

    2、上述表格中“当前持股比例”是按照公司现总股本 116,233,600 股为基础计算的。 

（二）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

√是 □否  

 

（三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，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

□是 √否  

 

（四）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响

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（五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

公司将持续关注单永祥先生、吴汉存先生、王晋阳先生和顾翠月女士的减持

计划实施情况，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王晋阳 22,000 0.0189% 2020/8/20 

～

2020/11/18 

集中

竞价

交易 

38.30 

-38.50 

844,600 324,073 0.2788% 

吴汉存 0 0.00% 2020/8/20 

～

2020/11/18 

集中

竞价

交易 

0.00 

-0.00 

0.00 645,127 0.5550% 

顾翠月 0 0.00% 2020/8/20 

～

2020/11/18 

集中

竞价

交易 

0.00 

-0.00 

0.00 1,730,366 1.488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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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

（一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，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、限制性条件以  

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。公司股东

及董监高将根据市场情况、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

持股份计划，减持股份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。 

（二）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 □是 √否  

 

（三）其他风险 

本次减持计划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、部

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。在计划减持期间

内，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1 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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